








三、评审（协审）结论

本项目预审送审金额为 1435000 元，审核金额为 1311417.2 元，

核减额为 123582.8 元，核减率 8.61%；具体审核内容详见主要核减

（增）原因分析。

四、项目主要核减（增）原因分析

1、送审预算书中，电梯设备及安装费用偏高，核减金额约 62500

元；

2、送审预算书中，电梯保养、电梯照明、政府验收费等扣除，核

减 44500 元；

3、送审预算书中，井道整改，井道脚手架及零星拆除等价格偏高，

核减 24600 元；

五、咨询（协审）说明

1.本项目无甲供材；
















